
河源市和平县 2024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第一批）
（公示稿）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土

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

资发〔2021〕20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据《和平县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和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平

县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河源市和平县 2024年度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第一批）》（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内

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上报的《方案》总面积 100.0670公顷，其中国有土地

21.1869公顷，集体土地 78.8801公顷，涉及大坝镇超田村、阳

明镇大楼村等 2个镇 2 个行政村 13个经济合作社，土地产权

明晰，界址清楚。

《方案》拟申请征收集体土地 60.2336公顷。其中农用地

56.1535公顷（含耕地 18.3127公顷），建设用地 1.0781公顷，



未利用地 3.0020公顷。

二、必要性及主要内容

（一）必要性分析

一是提升城乡空间发展质量，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

量发展工程”建设的重要保障

“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关系到党的二十大战

略部署在我省落地生根，关系到全省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关系到广东在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

辉煌，省委、省政府将举全省之力推进实施，全面壮大县

域经济，建设强富绿美新县域；全面建设美丽城镇，推动

实现“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漂漂亮亮、长长久久”；全面推

进城乡建设，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和平；全面加快城

乡统筹，全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努力实现“一年开局起步、

三年初见成效、五年显著变化、十年根本改变”。

产业振兴是实现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本次成

片开发拟征收用地为福和产业园转移园北扩一期，集聚了

多个主导产业，已有电子、箱包、服装、制药、精细化工

等多个行业在此建设发展，现产业园用地趋近饱和。为了

进一步落实县区产业发展战略，吸纳更多产业在此落地发

展，需要增加产业用地，为地区带来发展新的发展机遇，

更加主动承接大湾区产业延伸和企业转移，深化与福田区

产业共建，加快培育园区特色支柱产业。通过保障高新产

业落地，助力实现和平县高质量发展工程。



二是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需要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是以符合有关法规、政策、规划等

为导向，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经营管理，挖掘土

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

发经营模式。通过成片开发，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区

域，按照批复一片、征收一片、建成一片的总体思想，促

进和平县集约高效用地。

三是响应河源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要求，扎实

推进和平产业发展的需要

河源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提出，

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显著提升“融湾”“融

深”质量效益，与深圳都市圈的融合发展更加顺畅紧密。河

源市级方面积极推动全域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

大湾区在设施联通、产业共建、创新合作、人文交流等方

面联系日益紧密，这为和平融入大湾区建设提供了良好的

合作通道和制度保障。和平县在“十四五”时期将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两手抓，高

质量发展路径不断完善，扎实推进和平产业发展、新型城

镇化、乡村振兴、民生保障、深化改革、作风建设、党的

建设，以“两个和平”发展战略协同推进“五个和平”建设，朝

着建成智慧生态现代新城奋力奔跑，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开好头起好步，努力在河源建设成为“示范区”“排头

兵”过程中展现和平作为、做出和平贡献。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将对和平县建设成为河

源市综合实力强县，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实现新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助力为和平现代化征程起好步，为 2035 年与全省同步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好局。

四是助力和平县城市高质量发展、品质化建设的需求

“十四五”以来，和平县在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优化、

城乡融合提效、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保障等各项工作

取得了全方位突破性进展，但和平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问题尚未解决，县城作为县域

经济增长拉动力、城镇化人口承载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联通赣南、长三角通道作用仍需进一步

强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旧动能转换接续不畅，制造

业占 GDP 比重下降较快，主要产业链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

端；国有经济还不够强，民营经济活力尚未充分激发，规

模企业和龙头企业较少；山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尚

未形成相互联通的县内交通网络，部分镇或下属村（组）

水电气等能源供给、信息等网络设施仍存有较大短板。本

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针对相应问题，主要解决和平县产业

发展、有力支撑和平县应对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用途及功能

本次成片开发拟实施 1 个项目。主要用途为文化设施

用地、医院用地、商业设施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村庄建设用地、一类工业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消防设施用地。

通过成片开发进一步完善片区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系统。

（三）实施计划

根据《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

的规定，汇总各部门收集整理各项目的基本信息，包括土地权

属、土地利用现状、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红线保护区等基础资

料，经前期摸查筛选，共划定1个成片开发范围，成片开发范

围总面积为100.0670公顷，拟征收面积为60.2336公顷。

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使开发项目与所在区域的功能充分

衔接，加快带动周边基础设施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完善。根据和

平县城市发展诉求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本次成片开发拟安排

的建设项目年度征收实施计划是结合和平县城市发展诉求和

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制定的，已综合考虑各年度各项用地指标等

问题，符合区域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是切实可行的。

方案拟计划三年实施完成（2024年 -2026年），并纳

入相关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其中2024

年计划实施面积 24.0669公顷， 2025年计划实施面积

3.4735公顷， 2026年计划实施面积 32.6932公顷。



表2-1各地块拟征地时间计划安排

成片开

发名称

拟征收地块编

号
面积（公顷）

征地组卷

报批时间

征地主

要用途

和平县

电子信

息产业

园建设

项目片

区（福

和产业

转移园

北扩一

期）

地块 01 2.2672 2026

工业、

商业服

务设施

地块 02 0.1208 2026
地块 03 0.1862 2026
地块 04 0.2222 2026
地块 05 5.2543 2026
地块 06 3.2383 2026
地块 07 0.2574 2024
地块 08 7.5118 2026
地块 09 2.8572 2026
地块 10 3.1212 2026
地块 11 4.3245 2026
地块 12 3.5895 2026
地块 13 3.4735 2025
地块 14 5.3579 2024
地块 15 9.9426 2024
地块 16 7.4159 2024
地块 17 0.3247 2024
地块 18 0.7684 2024

三、公益性用地分析

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包括城镇道路用地、排水用

地等基础设施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消防用地、公园绿

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文化用地等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公益性用地总面积 40.2160 公顷，占成片开发总面

积的 40.19%，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资

规〔2023〕7 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



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1〕20号）

等有关公益性要求，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设施和其他公益性用地比例不低于 40%。

表 3-1 成片开发范围公益性用地占比分析表

片区名称 公益性 用地性质
面积

（公顷）
用地比例

和平县电子

信息产业园

建设项目片

区(福和产

业转移园北

扩一期)

非公益

性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2.4868

59.81%
工业用地 47.6128

商业服务业用地 9.7514

小计 59.8510

公益性

用地

城镇道路用地 26.1995

40.19%

防护绿地 8.1383

公园绿地 2.7424

广场用地 0.3509

排水用地 0.3766

文化用地 0.4019

消防用地 0.6913

医疗卫生用地 1.3151

小计 40.2160

合计 100.0670 100.00%

四、效益分析

（一）土地利用效益评估

通过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可有效盘活低效建设用地，

同时通过土地征收与城市更新协同，推动“三旧”改造、“三

园”转型、“三乱”整治，发挥重大平台产城融合作用，提

升和平县城市面貌，促进和平县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

在布局优化方面，成片开发范围内规划用地符合河源



市、和平县控制性详细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能够科学合

理布局各类用地、优化区域功能结构。

在连片开发方面，成片开发范围规划有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用地，预计土地

开发利用率将达到 60.19%。成片开发范围内用地与周边

地块做了充分衔接，充分考虑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将进

一步促进区域的集中连片发展，完善区域公共配套设施，

有效提升和平县公共服务能力。

（二）经济效益评估

（三）社会效益评估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可推动拟征收地块内部、周边

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提升区域公共服务水平；通

过各类居住、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完善周边服务配套设施，

打造舒适生活圈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围绕和平县重大产业平台、重

点产业园区建设，打造先进制造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助

力实现“十四五”规划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5%以上，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42668 元，年均增长 7%；固定资产

投资达 171 亿元，年均增长 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5 亿元，年均增长 9%；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7

亿元，年均增长 5%；税收收入 10.3 亿元，年均增长 7%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长 10%等目标。

。

在宜居创建方面，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安排居住用地 2.4868



公顷，优化和平县中心城区的居住环境，提升居住服务能力。

通过各类居住、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将形成舒适住宅社区，

打造高品质舒适生活圈。

在带动就业方面，《方案》拟征收土地中工业用地总面积

为 47.6128公顷，通过福和产业园北扩片区（一期）重点开发

项目的建设，将有效能够扩大产业发展规模，提供可观的就业

岗位。例如福和产业园北扩片区（一期）预计建成投产后将有

近百家企业入驻，提供大约近万个就业岗位，有利于吸收和平

县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相关劳动力回乡就业。

在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方面，本次成片开发方案安排基础公

用设施用地 1.0679公顷。有效完善成片开发范围周边生产生活

设施配套，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生态网络、道路设施等

统筹建设，能够有效保障区域内设施配套建设需求。

（四）生态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陆域

生态保护红线，相关项目符合《广东省“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方案》《河源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划

定的“陆域管控单元”中生态环境综合管控单元及准入清单相

关规定，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本次成片开发建设将依托和平县优质山水生态资源，结合

详细设计提供多元的城市生态空间，提升区域生态环境品质，

能够有效提升生态景观效益、改善人居环境，为社会民众提供

了绿色休闲生活场地。同时后续成片开发范围内的项目建设，



将结合项目类型采取有效的环境影响保护控制及削减措施，避

免对区域大气环境、生态环境、地下水环境、土壤环境产生超

出环境容量的影响，减少对区域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五、权益保障

《方案》经批准后，在实施征地阶段严格履行征地程

序，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

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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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成片开发方案基本情况表

（公顷）

方案总面积 100.0670

公益性用地面积及比例 40.2160 40.19%

拟征收土地

面积
60.2336

农用地 56.1535

其中：耕地 18.3127

建设用地 1.0781

未利用地 3.0020

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周期 三年

第一年 24.0669

第二年 3.4735

第三年 32.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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